
法治 2019年1月2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9 NINGBO DAILY

去年年底，市公安局、市司法局
联合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
看守所律师会见工作的通知》，将采
取主动提供预约服务、探索建立远
程视频会见机制、提供非正常工作
时间会见服务等 9 项措施，以保障
律 师 在 刑 事 诉 讼 中 依 法 享 有 的 权
利，提升会见效率。

（市司法局）

解决看守所律师
会见难出实招

记 者 董小军
通讯员 毕妍妍 徐如霞

象山的王某无论如何都想不
到，自己会因为一起交通事故两次
遭遇牢狱之灾，在吃足了这样的

“苦头”后，他才算真正对法律的
威严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

事情要从十年前说起。2009
年 2 月，王某驾驶拖拉机外出干
活，途经一个村口时与陈某骑的电
动自行车发生碰撞，陈某经抢救后
不治身亡。

同年 6月，象山县人民法院经
审理，判决王某犯有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赔偿被害人
家属 25 万元。因闯下如此大祸，
王某对坐牢一年的判决倒也不感到
冤屈，毕竟，对方是一条人命。

法院判决后，被害人家属曾向
法院提出申请，要求执行 25 万元
赔偿款，但此时的王某，其名下并
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法院虽经多番
努力，但最终不得不终结了执行程
序。

转眼一年过去，王某刑满获
释。死者陈某家属仍不断上门讨要
赔偿款。但王某心里此时产生了一
个想法：自己已因这起车祸受了一
年牢狱之灾，凭什么还要再支付赔
偿款呢？所以，他对被害人家属采
取搪塞的态度，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这个想法越发强烈和执着，
这样，一拖就拖到2016年。

那年，王某所在的村子要拆
迁，根据规定，王某可以获得一笔
不菲的经济补偿。被害人家属获得
此消息后，立即向法院提出申请，
要求恢复执行。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查明，王某因拆迁可获得的补偿款
共计 70 余万元，远比法院判决的
25万元赔偿数额要多。

然而，王某却不愿拿出这样一
笔钱。但如何逃避法院的执行呢？
王某动起了歪脑筋，最后，他想到
一个自己认为高明的办法：让女儿
出面办理拆迁手续，并由女儿提供
账户收取补偿款。不久，王某女儿
的账户里果然转入了 30 万元的拆
迁补偿预付款。

之后，象山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依法作出裁定，冻结、扣划王某名
下拆迁款 25 万元。法院的这一举
措让王某大为恼火，他随即进行

“抵抗”，拒不配合腾房。如此一
来，相关单位只得暂时中止向他支
付补偿款，同时，也导致法院无法
实际实施扣划款项的措施。

显然，王某的行为是对司法权
威的一种公然挑战，已涉嫌犯罪。
为此，象山法院果断将此案移交给
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去年，当地检
察机关以王某犯有拒不执行判决、
裁定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象山法院经审理于近日作出判
决：王某在得到房屋拆迁款后，将
上述财物隐匿、转移至他人名下，
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其行为
已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由
于案发后，王某与被害人家属达成

执行和解协议，且已按照协议约定
支付全部款项，依法可对王某予以
从轻处罚，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
月，缓刑一年。

至此，王某才后悔不已，因为
自己的愚蠢行为，不但没能逃脱赔
偿责任，还额外被判刑八个月，真
的是赔了钱财还受罚。

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
不能相互替代

在这起案件中，当事人王某因
10 年前犯有的交通肇事罪被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赔偿受害人
家属 25 万元。也就是说，法院不
仅在刑事上对其予以惩戒，同时也
根据侵权责任法，判决其必须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这里，刑事责任和
民事责任是同时成立的。在法律
上，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是两个完
全不同的概念。就此案而言，前者
是对王某交通肇事，从而导致受害
人死亡这样一种触犯刑律行为的惩
罚，而后者的民事责任，则是其侵
害被害人生命权，进而导致被害人
家属权益受损所必须承担的赔偿义
务，这两种责任不能混为一谈。

但本案当事人王某却一厢情
愿、固执地认为，他已经为当初的
行为付出了丧失人身自由的惨痛代
价，事情应就此了结，不需要再承
担民事责任、在经济上向被害人家

属履行赔偿义务。基于这样的错误
认识，在出狱后近十年时间里，王
某一直采取拒不履行刑事附带民事
判决确定的给付义务的态度，而更
为恶劣的是，当其名下房屋拆迁可
能获得拆迁补偿款，完全有能力履
行赔偿义务时，他却采取了隐匿、
转移补偿款的行为，甚至在被法院
发现后，仍进一步阻挠法院的执
行，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的主
观意图非常明显，因此而获刑一点
不冤。

如何理解违法行为的
“一事不二罚”？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王某隐
匿、转移补偿款事发，拒绝履行法
院的判决、裁定，因而被移送公安
机关时，王某曾抗辩称，其因交通
事故肇事已受到过刑事惩戒，根据

“一事不二罚”的原则，不能再追
究其责任。

王某的这个说辞是否有根据？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法律中“一事不
二罚”原则的基本含义。所谓“一
事不二罚”，是指对同一个违法或
犯罪行为，法律只能进行一次评价
而不能评价两次。特别是在行政执
法中，尤其强调“一事不二罚”，

《行政处罚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
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
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象

山法院的法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法律之所以规定“一事不二罚”，
目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错罚
相当的原则。但对“一事不二罚”
不能作想当然的理解，如果行为人
的一个行为, 同时违反两个以上
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可以给予两
次以上的处罚。当然，罚款只能罚
一次, 另一次处罚可以是其他类
别的处罚；如果行为人的一个行
为, 虽只违反一个法律法规的规
定, 但法律法规同时规定处罚机
关可以并处两种处罚的, 也不违
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的规
定。

再来分析王某两次受到刑事处
罚的事。虽然王某两次判刑都与那
次交通肇事案有关，但其受到处罚
的依据和原因完全不同。王某 10
年前第一次被判刑是因为其危害公
共安全，有剥夺被害人陈某生命权
的非法行为，罪名是交通肇事罪；
10 年后他第二次获刑是因为其对
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
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严重
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罪
名是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可
以明显看出，王某两次被判刑这
一结果，与行政处罚程序中所强
调的“一事不二罚”原则没有任
何冲突，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另
外 ， 在 追 究 了 王 某 的 拒 执 罪 之
后，原判决中确定的民事责任仍
然要继续执行。

一次交通事故为何引来两次牢狱之灾？

关键词：一事不二罚
■法眼观潮 朱泽军

在微信普及的当今，微信
红包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工作
上和生活中相互问候、表达心
意的一种新形式。但对于微信
朋友圈中的红包，能不能抢、
是否可以要，在动指点击之
前，需要保持冷静认 真 想 一
想，尤其是在党政部门、司
法 机 关 工 作 的 人 ， 如 警 官 、
法官、检察官等，更要认真
思 考 下 ，“ 抢 ”“ 要 ” 红 包 ，
很可能会违反组织纪律、司
法机关的规章制度，甚至是
国家法律。

在现实生活中，有人会为
达到某种目的，打着人情往
来、礼尚往来等幌子，借助互
联网的便捷性和私人社交的隐
蔽性，用手机转账与办案等人
员 套 近 乎 、 拉 关 系 、“ 交 朋
友”，微信红包实际上成为导致
隐性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有
的人对此或许不以为然，认为
微信群里都是自己的亲朋好
友、同事同学，偶尔去抢要一
个红包，并没有什么关系。再
说，微信红包一般只区区百十
来元，金额不大。但对党政部
门和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而
言，面对以各种名义、有一定
诱惑力的微信红包，务必保持
警惕性。

常言道，千里之堤，溃于
蚁穴。细节性的问题往往会成
为致命的问题，对待事物不能
忽视细节，微小的事物一旦被
忽略就会由小引大，由大至
极，会造成无可挽回的严重后
果。有人把微信中的问题红包
喻为“微腐败”。确实，“微腐
败”它看起来微小，金额也不
大。但是，日积月累，积少成
多，到了一定程度时，同样会
把人拉下水，可能成为大腐
败、大祸害，甚至因此滑向违
法犯罪的深渊。司法实践表
明，莫小视“微腐败”，它破坏
的是党、政府和司法机关的形
象，损害的是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啃食的是老百姓的获得
感，挥霍的是基层民众对党的
信任。

诚然，在党政部门、司法
机关工作的人也有正常的人际
关系，也需要通过微信这一载
体，与他人联系工作、联络感
情、增进友谊，甚至需要通
过微信向自己的亲友发送红
包，但同时，党政部门、司
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有强烈的自
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从小
节做起，防微杜渐，一尘不
染，确立规矩意识，筑牢法纪
法规防线，洁身自好，对于那
些来路不清的问题红包，应自觉
远离。

对微信“红包”
应保持警惕

王某是宁海某单位员工，
2014 年 7 月，王某与丈夫向葛
某借款 3 万元，约定了利息，
并出具了借条。之后，王某与丈
夫既未支付利息，亦未归还本
金，葛某虽多次催讨，均石沉大
海。2017 年 4 月，葛某将两人起
诉至法院。宁海法院经审理，判
决夫妻俩归还借款。但判决生效

后，夫妻俩仍未按时归还，为
此，葛某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人员依法向王某及其
丈夫送达了执行通知书和报告
财产令等法律文书，同时多次
劝导其履行法院判决义务，但
王某均以没钱为由拒不履行。
经多方调查，执行人员发现王
某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为

此，王某及其丈夫被法院纳入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
消费，同时冻结了其名下银行
账户。

起初，王某对于自己被列
入黑名单不以为意，以为自己
只要不进行高消费，就可高枕
无忧。去年 5 月，王某所在单
位因经营不善需要裁员，王某
原本不在裁员名单之中，但单
位在对员工情况进行调查时发
现，王某是一名失信被执行人
员，便果断将其列入裁员名单
中，并依照规定一次性向其支
付了经济补偿金。之后，王某
发现银行卡中的这笔经济补偿
金被法院冻结，这才着急地赶
到法院。

为了三万元借款，不但成
了众人眼中的“老赖”，更为此
丢了饭碗，王某后悔不迭，直
叹自己没有法律意识。同时，
她希望尽快处理好该案，撤销
失信曝光，不影响自己重新找
工作。经协调，王某与申请人
达成和解，法院也将其从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中删除。

（郑珊珊）

欠债三万拒绝归还
丢了工作才觉后悔

2014 年前后，马某因拖欠
张某的借款，将名下某公司的厂
房及设施设备租赁给张某，约定
在租期内以租金抵偿借款，后来
张某又将涉案厂房陆续转租给他
人。

2016年 1月，马某及其公司
被 法 院 判 决 需 归 还 银 行 借 款
5400 万元及相应的利息，根据
规定，银行对于抵押登记的涉案
厂房及设施设备享有优先受偿
权，因此，张某从马某处获得的
厂房及设施设备不具有合法性。
根据相关法律，法院于2016年5
月和 2017 年 5 月两次张贴公告，
责令张某等自己腾退厂房。但张
某拒不腾退，当法院对涉案厂房

采取断电、断水执行措施后，他
又自行购买发电、供水设备，供
自己及其他租户使用，同时将闲
置的或转租到期的厂房继续出租
给他人，导致判决、裁定无法执
行。

法院发现张某已涉嫌犯罪，
遂将本案移送公安机关立案侦
查。之后，张某才发觉自己的抗
拒行为后果严重，陆续与租户签
订补偿协议，协助执行判决、裁
定。

近日，北仑法院对被告人张
某涉嫌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作
出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两年六
个月。

（李虹怡）

断电断水仍无畏惧
大胆老赖终尝苦果

近日，中国法学会主办的《中国
法律年鉴》，评选出改革开放 40年来
19 个全国优秀品牌专业律所 （机构
类），我市海泰刑事演武堂入选。

刑事演武堂是全国优秀律师事务
所——浙江海泰律师事务所的子品
牌，该团队专门办理各类刑事辩护、
刑事代理和刑事风控（非诉讼）案件，
在全国刑事律师界拥有良好的声誉。

另据了解，2018 年的 《中国法
律年鉴》，对海泰刑事演武堂的发展
历史、组成形式、价值内涵、专业精
神，以及演武堂成员曾办理过的一些
经典案例等情况作了详细介绍。

（友明）

我市一律所团队
获得全国荣誉

本版制图 庄豪

我已被罚
过一次，你们
不能再抓我


